北京观山邸酒店客房、会议及用餐协议

甲方：

电话：

传真：

地址：

乙方：北京观山邸酒店  

电话：010-68688889

传真：010-69662216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雁水路6号

酒店：北京观山邸酒店（北京易尚诺林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怀柔分公司）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在乙方住房、用餐等方面的消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入住日期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8月19日。

第二条、预订房间如下，所有房价为房间含双早。

	入离店日期
	房型
	数量
	住宿地点
	房价
	备注

	8月17日至19日
	四海楼标间
	21
	四海楼
	550元/间/晚
	含双早

	
	四海楼单间
	14
	四海楼
	550元/间/晚
	含双早

	
	静园标间
	24
	静园
	450元/间/晚
	含双早

	
	静园单间
	18
	静园
	450元/间/晚
	含双早

	会议室名称
	面积
	长
	宽
	高
	价格半天
	协议价

	第一会议室
	94
	12
	7.8
	3.1
	1500
	

	第二会议室
	94
	12
	7.8
	3.1
	1500
	

	第三会议室
	54
	7.8
	6.9
	3.1
	1200
	

	第四会议室
	125
	16
	7.8
	3.1
	2000
	

	报告厅
	343
	31
	11
	3.27
	3000
	


第三条、入住期间，正餐：自助午餐、晚餐均为100元/位，桌餐1500元/桌起，自助餐人数上下浮动不超过5人，超过人需按总人数减少5人收取；餐标和人数按照甲方实际订餐标准结算费用。

第四条、入住期间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优惠项目
﹡免费宽频上网；
﹡可延迟至13：00时退房（视当日住房情况而定）
﹡免费提供矿泉水两支/天；

﹡免费欢迎水果一份；

第五条、鉴于以上预定客房，甲方需提前预交¥20000元定金至乙方账户以保证预定房间使用，入住当天补交剩余全部押金，乙方须为甲方预留预定的房间，因甲方原因房间是否住满都如实按保留房间数量结算所有费用，如因乙方原因未按甲方保留房间原价赔付。会议结束后按合同保留房间数量结算费用。乙方需向甲方出具符合国家税务规定的全额发票，发票抬头为：北京易尚诺林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怀柔分公司。

开户名：北京易尚诺林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怀柔分公司
开户行：工行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支行
账  号：0200283009200033465
甲 方 盖  章：





        乙 方 盖  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2018年6月12日



        日期：2018年6月12日

